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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财采购〔2025〕171号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

白山中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局对你公司在2024年度代理的3个政府采购项目执业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发现存在“四类”违法违规行为问题3个，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 “四类”违法违规行为问题
（1） 未按规定收取保证金。“白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化设备采购”以及“社区精康融合行动购买服务项目”项目采购文件规定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早于投标截止时间。违反《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收取投标（响应）保证金的，采购人、代理机构约定的到账（保函提交）截止时间应当与投标（响应）截止时间一致，并按照规定及时退还供应商。”的规定。
（2） 中标、成交公告信息不完整。“社区精康融合行动购买服务项目”、“白山市委党校办公楼维修改造工程”以及“白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采购公告中未明确项目联系人姓名。违反《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七条。“采用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竞争性磋商公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七）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的规定，同时，“社区精康融合行动购买服务项目”、“白山市委党校办公楼维修改造工程”以及“白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化设备采购”项目采购公告项目公告中未明确付款方式，违反《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九条。“磋商文件应当包括供应商资格条件、采购邀请、采购方式、采购预算、采购需求、政府采购政策要求、评审程序、评审方法、评审标准、价格构成或者报价要求、响应文件编制要求、保证金交纳数额和形式以及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磋商过程中可能实质性变动的内容、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及地点以及合同草案条款等。”的规定。
（3） 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白山市委党校办公楼维修改造工程”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供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作为获取采购文件的前置条件，违反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八）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二、处理结果
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八条和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2023〕28号）的要求，现对你公司作出责令整改的处理决定，请你公司认真组织整改，确保在以后的政府采购项目代理过程中不发生此类问题，并在30日内将处理决定执行及整改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
三、其他事宜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你公司对本处理决定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白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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